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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权的限制与公共利益

张初霞

【提　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隐私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其涵盖的内容逐步

扩张，涉及范围逐步 扩 大。然 而 法 律 对 隐 私 权 的 重 视 并 非 意 味 着 该 权 利 的 行 使 是 无 限 的，
隐私权具有可限制性，法 律 需 要 从 维 护 公 共 利 益 的 角 度 对 隐 私 权 的 保 护 作 出 必 要 的 限 制。
因此对公共利益的法律解读成为关键的理论问题。世界各国的国内立法及国际公约常基于

公共利益的衡量对隐私权做出一定的限制，但这种限制必须遵循价值衡量原则、公共利益

优先原则、合法性原则和非任意性原则，避免对隐私权的随意限制或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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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隐私权作为公民的一

项基本权利，其保障与维护得到现代法治国家的

公认，人民享有充分行使该权利的自由。并且由

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隐私权的内容逐步扩张，

隐私的范围越来越广泛。然而，法律对隐私权的

重视，并不意味着权利的行使是无限的。隐私权

具有可限制性，有的学者也称之为可克减性。隐

私权就其实质而言，就是要界定个人事务与社会

公共利益、他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法律基于维护

个人尊严和个人自由等方面考虑，需要保护个人

隐私。但是，法律也需要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角

度对隐私权的保护做出必要的限制。①

在世界各国的国内立法上，我们常见到基于公

共利益的衡量，立法者以法律授权国家机关一定作

为的方式，而形成人民基本权的限制。如德国 《基
本法》第２条第１项规定：　 “每个人均有自由发展

其人格之权利，但以该权利之行使不侵害其他人权

利、不违反宪政规范与习惯法为限。”我国 《宪法》

第５１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

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

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一、公共利益的法律解读

众所周 知，公 共 利 益 在 理 论 上 一 直 是 个 模

糊不清、备受 争 议 的 概 念，它 常 常 被 用 来 作 为

支持决策 行 为 合 理 性 的 依 据。随 着 社 会 价 值 观

的改变，公共 利 益 的 概 念 也 不 断 改 变，而 争 论

至今尚无定论。“公共利益这一概念最特别之处

在于其不确定性，是为典型的不确定法律概念。
这种不确 定 性，可 以 表 现 在 其 利 益 内 容 的 不 确

定性及受益对象的不确定性两个方面。”②

如何才能判定一项财产或者事务具有公共利

益的意义？由法律来确认或者形成客观的公共利

益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普遍做法。因此，法律实证

主义的凯尔森学派认为，将国家目的予以法制化，
才能完成承认其成为公共利益的过程。而所谓公

共利益必须获得国家承认之后，方有公共利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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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① 凯 尔 森 （Ｈａｎｓ　Ｋｅｌｓｅｎ）曾 说 过：整 个

法制度不过是公 益 之 明 文 规 定。② 所以，现在所

谓的公共利益，往往就是指实定法上的公共利益。
沃尔夫 （Ｈａｎｓ　Ｊ．Ｗｏｌｆｆ）也认为，事实性的公共利

益是指 （国家）主体的事实性利益，有时以决议或

者公众意见的形式直接表达出来，但通常由共同体

的机构公职人员阐明。客观的公共大众利益是指经

正确认识的共同体利益，例如和平社会秩序的维

护，人类尊严和名誉的保护，建立和维护与各自具

体情况相应的实体法律状态等。这种公共利益是作

为法律发现和立法行为基础的抽象原则。③

梁慧星教授主持起草的 《中国民法典草案建

议稿》第２５８条第１款规定：　 “……所谓公共利

益，指公共道路交通、公共卫生、灾害防治、科

学及文化教育事业，环境保护、文物古迹及风景

名胜区的保护、公共水源及引水排水用地区域的

保护、森林保护事业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公共利

益。”④ 这说明，公共利益从本质上来讲，强调的

是公共，即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利益。它的价值在

于为社会、为国家、为不特定的人的利益着想。
在法律上，公共利益还常常被表述为：国家

利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公共秩序、社会秩

序、国家安全等。由于公共利益的内容具有多面

性与不确定性，公共利益的需求可以从不同的角

度形成，因而可能会造成在同一 “事件”上，会

有因为 “不同价值”所形成公益的冲突。如国家

促进经济的发展，是公益所需；保障劳动者的合

法权利，也是宪法所肯定的公益；同时，保护生

存环境，亦具有公益之意义。因此，不同的公共

利益之间的比较和区分尤为重要。
（一）公共利益不同于国家利益

国家 作 为 最 大 的 共 同 体，具 有 绝 对 的 公 共

性。从最抽象、最一般的意义来说，所谓国家利

益，就是一个国家政治统治需要的满足，反映的

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法律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

自己的统治制定的。从公共利益是法律规范所确

认的公众的利益这一角度讲，公共利益是国家利

益的表现。但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并不全是公共利

益，而只是统治阶级的 “私益”，由于统治阶级掌

握着国家政权，其利益更容易通过立法形成公共

利益。而公共利益本身还包括更广泛的共同体的

利益。因此，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并不能划等号，
国家利益作为公共利益的下位概念，具有其独特

的内涵。国家利益主要包括国家的安全利益、外

交利益、军事利益以及意识形态利益等等，以维

护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为目的。我国是社会主义

国家，人民就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利益在很多

情况下都等同于公共利益或者都符合公民个人的

权利，因此公共利益有时很难和国家利益严格分

开，但二者的区别也是客观存在的，如果过分强

调国家利益，则可能妨碍公共利益的实现或者借公

共利益之名侵犯私权利。比如不适当地扩大积累和

货币的财政发行、擅自提高税费等行为，无疑能够

增加国家利益，但是却不能够等同于公共利益，而

是借 “公共利益”之名侵害公民的合法私权利。我

们在依法治国的理念指导之下，应当进一步理解

“以人为本”的涵义，充分认识公共利益和个人权

利，保持公共利益和公民的个人权利之间的平衡。
（二）公共利益不同于集体利益

集体利益只是公共利益的一个分支，却并不

一定是公共利益，集体利益是相对于国家利益和

个别利益来说的。集体中的人数可多可少，集体

利益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相对于集体所从属的

更大的共同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小的集体的利

益又是个别利益。所以，集体利益与公共利益并不

能简单地划等号，而是要针对不同的对象具体分

析，具备公共利益条件的集体利益构成公共利益，
否则只能是小团体利益，而远不能成为公共利益。

（三）公共利益不同于社会利益

公共利益与社会利益更加容易混淆，这不仅因

为社会是个更大、含义更模糊的共同体，而且在我

国的立法上，往往将社会与公共利益放在一起使用。

如 《民法通则》第７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

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

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我们知道，现代社会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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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就是社会从国家、经济领域分离出来，社会是独

立于国家的一种自治共同体，与追求政治利益的国

家不同，社会以经济关系为核心，靠社会成员之间

的文化纽带联结，所以，社会利益的主要内容是经

济利益和文化利益，以维护社会的自治和良性运转

为目的，并且排斥国家的肆意干涉。因此，社会利

益与国家利益一样，都是公共利益的下位概念。

二、限制隐私权的原则与

　　公共利益　　　　　

　　 （一）价值衡量的原则

由于法律确认和保护的权利背后其实是一个

具有内在联系的价值序列和体系，而各种价值在

该价值序列体系中的地位并不均等，甚至同一序

列的价值或同一价值在不同时期的保护要求也不

相同。鉴于权利背后的价值取向和利益不同，行

使一种权利时则很可能影响到另一种权利和价值

的实现，于是价值选择也就无可回避。①

德国学者哈拉尔德·施耐德 （Ｈａｒａｌｄ　Ｓｃｈｎｅｉ－
ｄｅｒ）曾经归纳出以下基本价值序列衡量的标准：
（１）公共利益应优位于个人利益。以公共利益为

取向的基本权，应优位于以个人利益为取向的基

本权；（２）政治性、公共性的意见自由其位阶高

于追求私利及经济权利为目的的自由。（３）人的

精神政治性活动以及人的精神心灵领域的基本权，

其位阶较高；（４）非物质方面基本权的评价，优

位于 物 质 方 面 的 基 本 权。② 美 国 学 者 博 登 海 默

（Ｅｄｇａｒ　Ｂｏｄｅｎｈｅｉｍｅｒ）认为：人不可能凭据哲学方

法对那些应当得到法律承认和保护的价值和利益

作出一种普遍有效的权威性位序安排，但这并不

意味着法理学必须把所有价值和利益都视为必定

是位于同一水平上的。例如，生命的价值是保护

其它利益 （尤其是所有个人的利益）的正当前提

条件，因此它应当宣称高于财产方面的利益。健

康方面的价值和利益似乎在位序上比享乐或娱乐

的利益高，在合法的战争情形下，国家的利益要

高于个人的生命和财产价值。一个时代的某种特

定的历史偶然或社会偶然性，可能会确定或强行

设定社会利益之间的特定位序安排，一个长期有效

或刚性价值等级序列是不存在的。③

当隐私 权 与 其 他 权 利 体 现 的 价 值 发 生 冲 突

后，首先要确定哪一种价值需要得到优先肯定和

保护，例如，人的生命价值、基本健康高于隐私

权保护的价值，人的娱乐权低于隐私权保护价值，
人的财产权保护低于隐私权保护价值；其次要确

定肯定和保护的条件和限制是什么；第三，需要

确定对该种价值优先保护到何种程度，对非处于优

先地位的权利及价值如何平衡；最后还要考虑限制

的理由和合理性论证的问题，否则公权力机关就有

可能采取一种抽象和宏观的理由限制隐私权，从而

在事实上构成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妨碍甚至侵害。④

（二）公共利益优先原则

隐私权 的 限 制，在 多 数 情 况 下，是 隐 私 权

与其他相 关 权 利 或 权 力 所 体 现 的 不 同 利 益 要 求

进行协调 平 衡 的 问 题。如 果 相 互 冲 突 的 利 益 之

间是针锋 相 对 不 可 调 和 的，那 么 只 能 牺 牲 或 舍

弃一方利 益 而 保 护 另 一 方 更 为 重 要 的 利 益；如

果相互冲 突 的 利 益 可 以 协 调，则 各 自 作 出 退 让

以求得各自的生存空间。
公共利益构成对个人隐私权的限制被各个国

家法律和司法以及国际条约认可。我国许多法律

对公共利益问题都有所规定。如 《宪法》第１０条

规定：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

律规定 对 土 地 实 行 征 收 或 者 征 用 并 给 予 补 偿。”
《民法通则》第７条规定：　 “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

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公民权

利和政治 权 利 国 际 公 约》第４条 规 定，当 社 会

的紧急状态威胁到国家的生命并经正式宣布时，
允许缔约国克减相应人格权，包括隐私权。

平衡公共 利 益 与 隐 私 利 益 的 基 本 原 则 之 一

是公共利 益 优 先。在 公 共 利 益 与 个 人 利 益 的 矛

盾运动中，公 共 利 益 是 矛 盾 的 主 要 方 面，居 于

支配地位，个 人 利 益 是 矛 盾 的 次 要 方 面，居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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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支配地 位；当 个 人 利 益 与 公 共 利 益 在 同 一 领

域相遇时个人利益应当服从于公共利益。
隐私权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往往表现为个体的权

利与多数人权利或者权力之间的冲突问题。但是在

实践中，我们又不得不做出选择，以便形成法律所

期待的秩序，根据法律资源利益最大化原则，立法

和司法都要不可避免地倾向于最大的利益方向。美

国的丹尼尔大法官认为：　 “公职候选人私生活对选

民公开，乃为公共利益所必需，在此种情况下，该

权 （即隐私权）并不存在。献身公共事务，其私人

社会生活殆无法与所从事之职业完全分开者，则该

权亦不存在。”① 因此，当隐私权涉及公共利益时，
法律就要偏向于后者，因为它不仅符合大多数人

的需要，从长远来看，在根本上也符合隐私权主

体的利益。因此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

依照法定程序对他人的隐私进行干涉和披露。
（三）合法性原则

公共利益对隐私权的限制不是绝对的，只有

出于某种特定目的的公共利益才能构成对隐私权

的限制。对隐私权行使的限制必须遵循合法性原

则。例如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１７
条第１款的规定中使用了 “非法干预”、“非法攻

击”的字样，其中 “非法”一词的意思是除法律

所规定的个案以外不得有干涉的情况事由。国家

授权的干涉必须根据法律，而法律本身必须符合

《公约》的规定和目标。② 《欧洲人权公约》第８
条使用了 “依照法律规定干涉”的用语。对隐私

权进行限制的公共利益和他人权利都遵循合法性

原则，它们必须是明确的、具体的。
另外，尽管法律的确定性被高度期待，但它

会带来过分的僵化，而法律却必须跟上变化的情

势。因此，许多法律都不可避免地要以模糊程度

不同的用语加以表达，其解释和适用是个实践问

题。③ 迄今为止，合法性的标准主要包括四个方

面，即国内法律规定、法律可充分获知、法律制

定得足够准确和法律为防止任意干涉提供了有效

保障。这里的 “法律”一词指的是国内法律制度，
且应被理解为严格意义上的、一 般 的、抽 象 的、
立法机关制定的成文法或是同等的、非成文的普

通法规范。这些法律都必须能被处于有关管辖权

之下的所有人知晓。④ 国家或者其他部门、他人

对隐私的干预或对名誉的攻击行为，如果与国内

法律制度相冲突，就构成了对 《公民权利和政治

权利国际公约》第１７条的违反。从第１７条第２
款的规定来看，对隐私权的干预或限制的法律授

权必须在干预或限制之前就已经颁布并广为人知，
以满足 “可以获知”（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和 “可以预见”
（ｆｏｒｅｓｅｅａｂｉｌｉｔｙ）这样一些基于现代法治而产生的对

法律的质量要求。“可以获知”的一个最基本的要

求是法律要公布。法律要想使人们 “可以预见”自

己行为的后果，就必须在表达上具备准确性。
由于对隐私权的限制主要来源于公权力，所以

公共利益的规范尤为重要，任何模糊的、抽象的公

共利益条款都是危险的东西。如果基本权利受到一

种抽象模糊的公共利益限制的话，自由就不存在

了。权利的限制必须比权利的规定更加明确，否则

就会只剩下限制，而没有权利。在这个意义上，我

国 《宪法》第５１条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民在保护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

会的、集体的利益……”，应该被看作仅具有宣示

性的意义，而不能对具体的基本权利构成任何有法

律效力的制约。公共利益作为基本权利的限制，应

该是就每项基本权利而言的，而且其内容必须是相

对具体的，必须尽可能明确限制的事项和限制的条

件。在制定限制基本权利的法律条文时，要尽可能

避免单独使用 “社会秩序”、“国家安全”、“公共安

全”等不确定概念，而应该尽可能罗列这些概念的

具体情形，还应该尽可能明确侵害这些具体公共利

益的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避

免模糊的公共利益条款对基本权利的过度限制。
（四）非任意性原则

对隐私权来说，公共利益与他人权利的限制不

仅必须是合法的，而且不能是 “任意干涉”。“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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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一术语基于 《世界人权宣言》第１２条，并

且也见于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６
条、第９条和第１２条。第１７条所规定对任意性的

禁止表示了一种对于剥夺隐私权的限制，这种限制

既针对国家立法机关，也针对执法机关。

仅仅由法律规定干涉隐私权是不充分的，法律

本身不能是任意性的，而且在特定具体情况下对该

法律的实施也不能任意进行。有些人认为 “任意

的”这一用语的意思不过就是 “非法”，但是大多

数人强调该用语的含义远超出这一点，而包含了非

正义、不可预见性、不合理性、反复无常性和不成

比例性的因素，还强调了英美法中法律正当程序的

原则。① 在评判某一国家执行机关对隐私的干预是

否构成对第１７条的违反时，必须特别地检查除了

符合国内法以外，这一具体的执行行为是否有一个

以 《公约》整体为基础看似正当合理的目的；这一

行为在法治意义上是否可以预测；尤其该行为就其

要达到的目的而言是否合理 （相称）。②

非任意性原则从正面来理解就意味着正义、

合理、衡平。隐私权与公共利益都是合法的，都

要求尽最大可能予以实现，所以不可能将其中一

个解释为无效。公共利益对隐私权限制的结果是

两个权利只能是相互协调出一个先后顺序，实现

其中的一个或者实现各自的一部分，不可能都完

全实现。法律就是通过确认、界定、分配各种利

益，将它所认可的利益以权利的形式确定下来并

加以保护，创建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

三、隐私权限制的范围

　　与公共利益　　　

　　总体 上 看，公 共 利 益 涉 及 到 两 个 方 面 的 问

题需要对个人隐私权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

第一，公共利益的问题涉及到国家利益、公

共安全、国防利益、公共管理、环境保护、舆论

监督等。国家利益本身会涉及到公共利益，公共

利益有逐渐扩张的趋势，人们无法回避的事实是：

人越来越生活在国家和社会的共同体当中。在涉

及以上公共利益问题的领域，公权力可以依法对

个人隐私权进行限制，比如民主政治要求对公职人

员的言行加强舆论监督，新闻媒体行使新闻自由权

和社会公众行使知情权可能会涉及到公职人员的一

些个人隐私，此时，新闻自由权与知情权维护的是

公共利益，公职人员的隐私权应到受到限制，披露

这些隐私或者对其个人生活中不检点的行为进行适

当的批评都属合法行为。
第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市场经济发展本

身会对个人隐私权做出某种程度的限制，并通过市

场对个人隐私的某些利用。例如成熟的市场经济需

要建立参与人的个人诚信纪录，这种个人诚信记录

某种程度上会涉及个人隐私。尽管建立之初由于是

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而不得已为之。但这种诚信

记录建立之后，事实上最终也会造福市场经济行为

人本身，因为市场经济发展的成果是能给每位公民

带来福祉。因此在涉及经济发展必要条件的隐私保

护问题时，可能更要兼顾社会公共利益和经济发展

的关系。
对隐私权限制范围的确定实际上也是对隐私权

内容的判断，这个判断要局限在合法的、合乎公共

道德准则和社会的需要的范围内。多数情况下，公

共利益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的收益要明显高于个人的

人格权利益。因此，在这些情况下，即使合法的、
正当的、不愿意公开的个人信息也不一定能得到法

律的保护。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和 《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对传染病患者的隐

私和部分行为予以必要的限制。假定某人患有传染

性疾病，如果不公开将对他人生命造成严重威胁，

那么这样的个人信息就不能作为个人隐私权的内容

而不被公开或知晓。对类似 “非典”、艾滋病这样

的隐私，应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如必须对其可能接

触并可能造成传播危险的人公开。在 “非典”流行

时，虽然疾病 “确认报告”属于个人隐私，但这种

隐私在其可能传播人群的范围内就不再享有隐私

权。传染病患者的私生活自由也会受到限制，比如

《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第４６条规定：淋病、梅

毒病人应当在医疗保健机构、卫生防疫机构接受治

疗，尚未治愈前，不得进入公共浴池、游泳池。
当然，由于代表公共利益的公权力处于强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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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在维护公共利益而限制隐私权的同时，我们要

避免借口保护公共利益的需要，而肆无忌惮地侵害

公民隐私权行为的发生，更应当避免假借公共利益

而 “绕道”实现商业或个人利益，损害国家和人民

利益。为公共利益考虑而限制公民的隐私权是正当

的，但是需要把握好 “公共利益”的合理确定标

准，并且要严格遵守比例原则，不能给隐私权人造

成过度不利的损失。在不违背或减弱所维护的公共

利益指向的特定目标效果的前提下，要做到两点，
一是在内容上，尊重隐私权的基础上，尽可能在较

小范围内公开个人隐私；二是在方式上，公开隐私

的方式多种多样，应尽可能选择损害较小的方式。
卫生部颁布的 《关于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

病人的管理意见》明确指出：　 “从事艾滋病病毒感

染者和艾滋病病人诊断、治疗和管理工作的人员，
不得向无关人员泄漏有关信息。”《传染病防治法实

施办法》第４３条规定：医务人员未经县级以上政

府卫生行政部门批准，不得将就诊的淋病、梅毒、
麻风病、艾滋病病人和艾滋病病原携带者及其家属

的姓名、住址和个人病史公开。

四、结语

综上，在研究如何协调隐私权与公共利益的

关系时，判断是否对隐私权进行限制时，应当考

虑价值衡量 原 则，对 隐 私 权 所 体 现 的 人 性 尊 严、
自由意志价值与法律维护的其他价值目标进行衡

量比较，隐私价值低于其他价值的，可以对隐私

权适当限制。如果进行这种抽象的价值衡量难以

做出判断，就需要依照利益平衡的原则进行具体

的利益平衡。毕竟，需要解决的问题并非简单取

舍的问题，需要根据特定时间阶段、空间条件和

社会需求等因素，对互相冲突的各种利益进行合

理比较和衡量，以确定限制个人隐私权的必要性

和可行性，从而达到某种利益平衡，在一定程度

上满足不同人的不同利益需求。当然，隐私权作

为一项人格权，对其限制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并且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我国需要在原有法律

的基础上，根据价值衡量原则和非任意性原则完

善对隐私权保护和限制的法律规定。尽管法律不

可能在隐私权与公共利益或其他权利之间划定绝

对清晰分明的界限，但也应尽其所能地提供依据。
在通过实体法限制有较大难度的情况下，要完善

和严格执行正当程序的规定。在许多情景下，程

序被理解为法治主义的核心，实体上的相对性要

通过程序机制来弥补，尤其是对公共利益的认定

要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避免对隐私权的随意限

制或侵害。我们不论如何界定公共利益，也不论

出于何种特定目的的公共利益，只要公共利益的

主张会引起对私人实体利益的限制与克减，就必

须设置一种程序系统来保证这种限制的正当性与

合法性，否则，这种限制就是非法的。①

本文作 者：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研 究 生 院 法 学

系２０１０级博士生

责任编辑：赵　俊

①　可欣： 《隐 私 权 研 究》，徐 显 明 主 编 《人 权 研 究》第７卷，

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３１页。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Ｚｈａｎｇ　Ｃｈｕｘｉ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Ｐｒｉｖａｃｙ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ｔ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Ｈｏｗｅｖｅｒ，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ｍａｋｅ　ｓｏｍ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ｒｉｖａｃｙ．Ｓｏ　ｉｔ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ｉｓｓｕｅ　ｔｏ　ｍａｋｅ
ｌｅｇ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ｏｆ　ａｌｌ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ｏｆｔｅｎ　ｍａｋｅ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ｔｈｅ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ｎｏｎ－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ｉｎｅｓｓ，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ｏｒ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ｒｉｖａｃｙ；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ｉｖａｃｙ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４９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